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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泰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签字会计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泰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4 日

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续聘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2025 年度的审计机构，上述议

案已经提交 2025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 2024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近日，公司收到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变更项目

合伙人、签字会计师及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的告知函》，现将情况公告如下： 

一、签字会计师变更情况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25 年度审计机构，原委派

赵卫华为项目合伙人，孟庆福先生为公司 2025 年度审计项目签字会计师、余红

刚先生担任贵公司 2025 年度审计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鉴于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人员工作调整及保持独立性定期轮换原因，现改派罗炳勤先生接替赵卫华先生担

任贵公司 2025 年度审计项目合伙人、孟令军先生接替孟庆福先生担任贵公司

2025 年度审计项目签字会计师、李雪华女士接替余洪刚先生担任贵公司 2025 年

度审计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继续完成相关工作。 

本次变更后的 2025 年度审计项目的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和项目质

量复核人分别为罗炳勤、孟令军和李雪华。 

二、本次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基本信息、诚信和独立性情况 

本次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基本信息、诚信和独立性情况如下： 

（一）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罗炳勤先生基本信息如下：罗炳勤先生，1998 年成为中国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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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1998 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00 年开始在和信执业，近三年共签

署或复核了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上市公司的审计报告，签署或

复核了山东晨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深川变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环球

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新三板挂牌公司审计报告。 

签字注册会计师孟令军先生基本信息如下：孟令军先生，2011 年 04 月成为

中国注册会计师，2010 年 12 月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和挂牌公司审计，2010 年 03

月开始在和信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近三年签署或复核了山东泰信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山东晨宇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瑞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新三板挂牌

公司审计报告。 

项目质量复核人李雪华女士基本信息如下：李雪华女士，2011 年成为中国

注册会计师，2011 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和挂牌公司审计，2010 年开始在和信执

业。近三年签署或复核了山东仙坛股份有限公司、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等

多家上市公司的审计报告,签署或复核了山东百丞税务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山东

擎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鲁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新三板挂牌

公司的审计报告。 

（二）诚信和独立性情况 

项目合伙人罗炳勤先生、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李雪华女士近三年受到监督管

理措施 1 次；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

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受到证券交易场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

纪律处分的情况，具体情况如下表： 

姓名 
处理处罚

日期 

处理处罚

类型 
实施单位 事由及处理处罚情况 

罗炳勤 
2024年 1月

12日 
警示函 

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山

东监管局 

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

师执业准则》有关要求，

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

令第 182 号）第四十五

条、第四十六条的规定；

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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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措施并记入证券期

货市场诚信档案数据

库。 

李雪华 
2024 年 11

月 25日 
警示函 

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安

徽监管局 

在安徽朝农高科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报

审计项目执业中，存在

风险评估阶段审计程序

执行不到位等问题,违

反了《非上市公众公司

监督管理办法》(证监会

令第 212号)第六条的规

定。依据《非上市公众

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

七十二条的规定，被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安徽监管局采取出具警

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审计项目签字会计师孟令军先生近三年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受

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受到证券交

易场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的情况。 

本次变更的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复核人不存在违反《中

国注册会计师独立性准则》和《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

情形，未持有和买卖公司股票，也不存在影响独立性的其他情形。 

三、本次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安排将有序交接，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 2025 年年

度审计工作产生影响。 

四、备查文件目录 

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变更项目合伙人、签字会

计师及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的告知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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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泰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17 日 


